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和 

提交材料规范（2026 年版）的通知 

 

文号：国市监注发〔2026〕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贯彻落实《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持续推进经营主体登记

标准化、规范化，提升经营主体登记质量，市场监管总局对《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市

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进行了修订，形成了《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2026年版）》《经

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6年版）》（以下简称《文书规范》《材料规范》）。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修订的重点 

 （一）落实新修订《公司法》等相关要求。针对《公司法》关于调整注册资本认缴期限、

完善公司治理要求的有关规定，在《文书规范》中增加采集股东出资期限信息，在《材料规

范》中补充完善因股东失权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登

记业务材料。落实《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等要求，完善对

登记联络员的信息管理，明确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登记提交材料。 

 

（二）进一步规范实名登记确认程序。规范申请人实名登记确认工作要求，在《文书规

范》中增加实名登记确认表格，记录申请人确认身份和登记业务关联性、一致性的情况，进

一步防范虚假冒名登记行为。加强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在登记文书中将身份证件号码、住所、

移动电话等信息单独列页。 

 

（三）优化经营主体迁移登记程序。根据《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修改完善经

营主体迁移申请书，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无

需在迁出地重复提出申请。由迁入地向迁出地登记机关发送调档函，不再由经营主体往返办

理调档手续。在迁移环节增加变更登记内容，方便经营主体办理业务。 

 

（四）加强对中介代理机构和人员的管理。落实《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经营主体

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文书规范》中要求中介机构及人员表明其代

理身份，增加对中介机构及人员的信息采集项目，完善信用承诺内容，强化对中介机构及其

人员的法律责任告知。 

 

（五）优化线上登记信息存储归档方式。结合各地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实际，突出在线

登记便捷、高效的特点，强化对电子签名等技术的应用，明确登记机关可以使用更加简明的

方式对在线办理登记业务的信息和档案进行存储、归档。 

 

（六）精简登记机关审核文书。简化登记机关审核文书种类样式，将原按照经营主体类

型、登记业务类型划分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审核表》《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备案）审核表》《市场主体注销登记审核表》等 15类审核文书，整合为《经营主体登记（备



案）审核表》，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的登记、备案业务。 

 

二、有关工作要求 

（一）实行统一登记文书和材料规范。各地登记机关自 2026 年 5 月 1 日起使用

新版《文书规范》《材料规范》办理各项登记、备案业务，《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市场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国市监注发 〔2022〕

24号）同步废止。5月 1日前，经营主体使用原文书和材料规范办理登记、备案的，各地登

记机关应当接受办理，做好服务工作。 

 

（二）优化全程电子化登记存储归档方式。对使用全流程电子化方式办理登记的经营主

体，登记机关可以参考所附《经营主体在线登记（备案）文本示例》，依照申请人填报的数

据直接生成存档所用登记文书，无需按照《文书规范》的相关样式绘制表格，无需展示与当

次登记无关的表格内容。申请人在线通过电子签名或实名登记确认方式对填报信息进行确认

并提交的，登记机关可以在登记文书中标注申请人已进行确认的状态及时间，无需展示申请

人签名或印章图案。 

 

（三）持续做好申请人实名登记确认工作。登记机关应当就申请人完成实名登记确认情

况进行审查，包括申请人是否进行身份或主体资格核验，是否按照登记机关明确的方式就登

记申请事项内容进行确认等。登记机关要进一步优化实名登记流程，对于申请人在一次登记

业务中因职务身份不同等原因需要多次进行实名登记确认的，可以根据业务实际整合程序，

避免重复核验；对于申请人通过电子签名等方式在线确认、提交材料的，如提交过程中已能

确认申请人身份，可以不再重复进行身份核验。实名登记管理规范由总局另行制定印发。 

 

三、其他事项 

 各地登记机关要尽快完成有关文书、材料规范的换用和系统改造工作，强化技术支撑，

加强培训宣传，确保修订后的《文书规范》《材料规范》与具体登记业务工作有效衔接，持

续提升经营主体办事便利度。要注意收集汇总在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及时报告

总局登记注册局。 

 

附件：1.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2026年版） 

      2.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6年版） 

      3.经营主体在线登记（备案）文本示例 

 

        市场监管总局          

                                                    2026年 1月 6日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61/98f502029afc49039b5256d19692fa12.pdf?fileName=%E9%99%84%E4%BB%B61%20%E7%BB%8F%E8%90%A5%E4%B8%BB%E4%BD%93%E7%99%BB%E8%AE%B0%E6%96%87%E4%B9%A6%E8%A7%84%E8%8C%83%EF%BC%882026%E5%B9%B4%E7%89%88%EF%BC%89.pdf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61/b16a7109d54e4cf6aff0a2b893ef6fc7.pdf?fileName=%E9%99%84%E4%BB%B62%20%E7%BB%8F%E8%90%A5%E4%B8%BB%E4%BD%93%E7%99%BB%E8%AE%B0%E6%8F%90%E4%BA%A4%E6%9D%90%E6%96%99%E8%A7%84%E8%8C%83%EF%BC%882026%E5%B9%B4%E7%89%88%EF%BC%89.pdf
https://www.samr.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1647978232/attach/20261/b5551d1dd3134231a1e5029e3a13b7d2.pdf?fileName=%E9%99%84%E4%BB%B63%20%E7%BB%8F%E8%90%A5%E4%B8%BB%E4%BD%93%E5%9C%A8%E7%BA%BF%E7%99%BB%E8%AE%B0%EF%BC%88%E5%A4%87%E6%A1%88%EF%BC%89%E6%96%87%E6%9C%AC%E7%A4%BA%E4%BE%8B.pdf

